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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級任用醫事專業訓練採認規定篇

相關規定：
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7條、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、第4條

醫事專業訓練
採認規定

近6年接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以上學
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、教學醫院、醫
事學（公、協）會或衛生主管機關辦理之
醫事專業課程訓練結業
師（二）級，累計時數達90小時以上
師（一）級，累計時數達180小時以上

最近10年修習相當於碩、博士
之醫事專業研究課程學分
師（二）級，5學分以上
師（一）級，10學分以上

醫事專業訓
練採認標準

專科
證書

學分
規定

領有專科醫師證書、專科護理
師證書仍在效期內

貼心提醒：3擇1

1.請當事人提供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
理系統列有時間之專業相關課程明細表。

2.未列時間之醫事專業課程訓練，需請辦理
單位提供課程時間證明。


